


逾期不缴纳的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 项

的规定， 每日按照、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本决定送达当事人， 即发生法体效力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

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 或者6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北

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起诉， 又不履

行处罚决定的，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系人：柳州市城中区自然资源局

地 址：立新路 49 号

电 话：0772-28120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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